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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华洲广州丽莉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5·3”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5 月 3 日 19 时 48 分许，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龙潭

颖龙北街 6号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

经济损失 60.55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493号）等规定，经区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区委常委、

区政府副区长担任组长，区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担任副组

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和

执法局、区公安分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区纪委监委以及华

洲街道办事处有关人员组成，并邀请区检察院派人参加的海珠区

人民政府“5·3”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

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阅资料、人员问询

和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

损失等情况，分析了有关单位存在的问题，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

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以及事故防范

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海珠华洲广州丽莉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5·3”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因不具备安全使用条件、违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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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吊装作业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事故发生单位

事故发生单位为广州丽莉服饰贸易有限公司[1]（以下简称：

丽莉服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林。2020 年 9 月 1 日，王林

承租海珠区龙潭颖龙北街 6号四楼北侧区域作为制衣厂房（面积

约 230平方米），并于 2022年 4月 8日在该地址注册成立丽莉

服饰公司，主营业务为服装加工制作和批发零售，从业人员 15

名。丽莉服饰公司在厂房靠颖龙北街一侧的四楼北侧窗口设有一

台小型钢丝绳电动葫芦（以下简称：简易吊机），用于在四楼与

颖龙北街之间实施吊装作业，以满足该公司日常进出货需求。

图 1 丽莉服饰公司厂房内部情况

[1]广州丽莉服饰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2年 04月 08日，注册地位于广州市海珠区龙潭颖龙北街 6号 1单元 401
室，法定代表人为王林。经营范围包括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辅料销售；服装服饰出租；互

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鞋帽批发；鞋帽零售；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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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厂房出租单位

李*玲（女，53岁，广州人）为海珠区华洲街龙潭颖龙北街

6号厂房出租单位，其于 2001 年 9 月 1 日开始租用龙潭颖龙北

街 6号地块，而后在该地块建成一栋三层框架结构建筑物。2007

年李*玲出资对该建筑物进行升级改造，作为厂房出租。2012年

李*玲在该址原有三层的基础上加建一层建筑物，建成后龙潭颖

龙北街 6号共四层，第一层层高约 3.8米、面积约 920平方米，

第二层至第四层各层高约 3.1 米、每层面积约 1030 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约 4000平方米。截止事发前，龙潭颖龙北街 6号的经

营业态以服装制造业为主，共有制衣厂、绣花厂等 13家承租单

位。

图 2 龙潭颖龙北街 6 号建筑物



- 4 -

2019年 7月至今，经李*玲同意，其配偶杜*彬口头委托冯*

慈对龙潭颖龙北街 6号建筑物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每月给予冯

*慈人民币 5500元作为报酬，李*玲授权冯*慈代为与租户签订租

赁合同并收取租金。冯*慈每月将租金收齐后，按照李*玲指示将

租金交给李*玲儿子杜*仕。2020年 9月 1日，冯*慈与王林签订

《厂房租赁合同》，由王林承租龙潭颖龙北街 6号四楼北侧区域，

租赁期限由 2020年 9月 1日至 2024年 8月 31日止。

3.土地出租单位

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龙潭第八经济合作社[2]（以下简称：龙

潭八社）为龙潭颖龙北街 6号土地出租单位[3]。龙潭颖龙北街 6

号为公安部门编制的门牌号，入证地址为东环颖龙北街 19号、

东环颖龙北街 21号，占地面积 913平方米。

2001 年 5 月 20 日，龙潭八社与李*玲签订《土地使用协议

书》，双方约定李*玲于 2001年 9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1日有

偿使用龙潭颖龙北街 6号地块。2007年 7月 18日龙潭八社与李

*玲签订《补充协议》，将李*玲土地租用期限延长至 2028年 12

月 31日止。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4 年 5 月 3 日 19 时 40 分许，丽莉服饰公司负责人王林

[2]持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 N1440105C14913967M，类型是集体经济，社址：广州市

海珠区华洲街龙潭东环街 27号，业务范围：集体资产经营与管理、集体资源开发与利用、农业生产发展与服务、

财务管理与收益分配等。

[3]龙潭颖龙北街 6号(公安部门编制的门牌号)为龙潭村第八经济合作社有证物业，共两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

证，证 1：穗海新字第 NO028609，地址为东环颖龙北街 19号，证载面积 463平方米；证 2：穗海新字第 NO028610，
地址为东环颖龙北街 21号，证载面积 450平方米；两证合计占地面积 913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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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手机“货拉拉”APP下单呼叫货运服务，计划将一批布料从

龙潭颖龙北街 6号运送至华南鞋城物流站（货拉拉不负责装货和

卸货）。

19时 43分许，货拉拉司机黄*南驾驶面包车粤 AAN5771沿

颖龙北街西往东方向到达龙潭颖龙北街 6号楼下，在王林指引下

将车辆停靠在丽莉服饰公司四楼窗口正下方。

19时 44分许，王林在龙潭颖龙北街 6号四楼窗口处操作简

易吊机，将一袋布料从四楼吊下至颖龙北街路面。王林安排本单

位杂工胡*生到颖龙北街路面将布料从吊钩卸下并搬到粤

AAN5771车内。

19 时 45 分许，胡*生到达作业现场。黄*南向上拉开粤

AAN5771车的后备箱盖，以便装货。

19 时 46 分许，胡*生将第一袋布料从吊钩卸下，王林在四

楼操作简易吊机回收吊钩。

19时 47分许，胡*生在黄*南协助下，将第一袋布料从地面

搬至粤 AAN5771 车厢内。随后胡*生从车尾部进入车厢内对布

料作进一步整理。

19时 48分许，王林在四楼操作简易吊机吊下两袋布料（每

袋约 75公斤），在下放至离地约 10米高度时，简易吊机的钢丝

绳突然松弛抖动[4]，两袋布料从吊索松脱发生坠落，分别砸中粤

AAN5771打开的后备箱盖和车顶，粤 AAN5771后备箱盖因受冲

[4]当事人王林反映，因简易吊机钢丝绳在卷筒的松弛现象，导致在向下吊货时钢丝绳突然松弛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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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发生下翻。此时胡*生刚好从粤 AAN5771 车厢内出来，从车

尾部站到地面的瞬间，被下翻的粤 AAN5771后备箱盖砸到头部

致昏迷倒地，后送医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救治。

5月 4日 18时许，胡*生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死者胡*生，男，53岁，湖南省常宁市

人，丽莉服饰公司杂工，于 2024年初进入该公司工作。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86）

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

题规定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3〕115号）等规定，经统计，

调查组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 60.55万元。

（四）其他情况

1.当天气象情况

经查阅广州市海珠区气象资料，2024 年 5 月 3 日，天气：

气温 21-24℃，阴转中雨，东南风，风力 2级。当天天气正常，

排除气象因素对本次事故的影响。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发单位报告及处置情况

事发后，丽莉服饰公司负责人王林立即拨打 120和 110求助

和报告事故情况，配合政府部门开展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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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应急处置情况

卫健、公安、应急及华洲街接报后迅速到达事发现场，依职

责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华洲街组织涉事单位做好善后处置和家属

安抚工作，妥善安排相关事宜。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各职能部门和属地街道应急响应及时，现场处

置得当，信息发布及时，救援工作中无衍生事故发生，政府应急

处置评估为良好。

三、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通过深入调查和综合分析，认定事故直接原因

是：

丽莉服饰公司违规实施吊装作业，一是在作业人员上方吊运

货物，二是未采取措施确保吊物在吊索上保持平衡稳定，三是起

吊前未排除钢丝绳在卷筒的松弛现象，吊装过程中钢丝绳发生松

弛抖动，导致吊物从吊索松脱坠落，造成事故。违反了《起重机

械安全规程第 1部分：总则》（GB6067.1-2010）17.2.1[5]和 17.2.5[6]

的规定。

四、有关单位、人员存在的问题

[5]《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部分：总则》（GB6067.1-2010）17.2.1 载荷在吊运前应通过各种方式确认起吊载荷

的质量。同时，为了保证起吊的稳定性，应通过各种方式确认起吊载荷质心，确立质心后，应调整起升装置，选

择合理的起升系挂位置，保证载荷起升时均匀平衡，没有倾覆的趋势。

[6]《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部分：总则》（GB6067.1-2010）17.2.5 移动载荷应符合下列要求：

a)有关人员在指挥起吊作业时应注意下列要求：2)载荷刚被吊离地面时，要保证安全，而且载荷在吊索具或提升装

置上要保持平衡；

b)在开始起吊前，应注意下列要求：如果有松绳现象，应进行调整，确保钢丝绳在卷简或滑轮位置上的松弛现象

被排除；

e)吊运载荷时，不得从人员上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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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丽莉服饰公司

1.未建立吊装作业机制。该公司未根据简易吊机的种类、构

造以及使用的具体情况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

建立简易吊机设备档案，未针对危险因素制定起重工作计划以确

保操作安全，违反了《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 部分：总则》

（GB6067.1-2010）11.1[7]和 11.2[8]的规定。

2.作业人员未经过专门的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一是未组织

工人胡*生进行入职安全教育和培训，未告知其工作岗位存在的

危险因素和防范措施；二是未制定专门的吊装作业培训计划，负

责操作简易吊机的主要负责人王林和负责搬货的工人胡*生均未

经过吊装技术专业培训，不具备相应的安全操作技能，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9]、第四十四条第

一款[10]和《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部分：总则》（GB6067.1-2010）

[7]《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部分：总则》（GB6067.1-2010）11.1 安全工作制度

应建立起重机安全工作制度，无论是进行单项作业还是一组重复性作业，所有起重机作业都应遵守。起重机在某

地作业或永久固定(如在厂内或码头)的起重机作业均应遵守此项原则。安全工作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

a)工作计划：所有起重机都应制定工作计划以确保操作安全并应将所有潜在的危险考虑在内。应由具有丰富工作

经验并经指定的人员制定工作计划。对于重复性作业或循环作业，该计划应在首次操作时制定，并定期检查，确

保计划内容不变。

l)使用单位应根据所使用起重机械的种类、构造的复杂程度，以及使用的具体情况，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如交接

班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绑挂指挥规程、维护保养制度、定期自行检查制度、检修制度、培训制度、设备档案制

度等。

m)使用单位应建立设备档案，设备档案应包括下列内容：起重机械出厂的技术文件；安装、大修、改造的记录及

其验收资料；运行检查、维修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的记录；监督检验报告与定期检验报告；设备故障与事故记录；

与设备安全有关的评估报告。

[8]《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部分：总则》（GB6067.1-2010）11.2 起重作业计划

所有起重作业计划应保证安全操作并充分考虑到各种危险因素。计划应由有经验的主管人员制定。如果是重复或

例行操作，这个计划仅需首次制定就可以，然后进行周期性的复查以保证没有改变的因素。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

事故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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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2.3.2[12]和 12.4.2[13]的规定。

3.吊装作业现场缺乏安全管理措施。一是临时占用人、车流

量较大的颖龙北街实施吊装作业，未对吊装作业区域进行围挡，

确保吊物不从人员上方经过；二是未安排专门人员对吊装作业现

场进行安全管理，确保安全措施的落实；三是未在简易吊机合适

位置或作业区域设置明显可见的安全警示标志，提示作业风险。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14]、第四十三

条[15]和《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部分：总则》（GB6067.1-2010）

[11]《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部分：总则》（GB6067.1-2010）11.1 安全工作制度

应建立起重机安全工作制度，无论是进行单项作业还是一组重复性作业，所有起重机作业都应遵守。起重机在某

地作业或永久固定(如在厂内或码头)的起重机作业均应遵守此项原则。安全工作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

d)制定专门的培训计划并确定明确自身职责的主管人员以及与起重操作有关的其他人员。

[12]《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部分：总则》（GB6067.1-2010）12.3.2 基本要求

司机应具备以下条件：

a)具备相应的文化程度；

b)年满 18周岁；

c)在视力、听力和反应能力方面能胜任该项工作：

d)具有安全操作起重机的体力；

e)具有判断距离、高度和净空的能力；

f)在所操作的起重机械上受过专业培训，并有起重机及其安全装置方面的丰富知识；

g)经过起重作业指挥信号的培训，理解起重作业指挥信号，听从吊装工或指挥人员的指挥；

h)熟悉起重机械上的灭火设备并经过使用培训；

i)熟知在各种紧急情况下处置及逃逸手段；

j)具有操作起重机械的资质；出于培训目的在专业技术人员指挥监督下的操作除外。

[13]《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部分：总则》（GB6067.1-2010）12.4.2 基本要求

吊装工应具备下列条件:
a)具备相应的文化程度;
b年满 18周岁;
c)在视力、听力和反应能力方面能胜任该项工作，

d)具备搬动吊具和组件的体力，

e)具有估计起吊物品质量、平衡载荷及判断距离、高度和净空的能力;
f)经过吊装技术能的培训；

g)具有根据物品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用具及组件的能力；

h)经过起重作业指挥信号的培训，理解并能熟练使用起重作业指挥信号；

i)需要使用听觉设备（如对讲机）时，能熟练使用该设备并能发出准确、清晰的口令；

j)熟悉起重机的性能及相关参数，具有指挥起重机和载荷安全移动的能力；

k)具有担负该项工作的资质。出于培训的目的在专业技术人最指挥监督下的作除外。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

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 用电以及国务院应

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 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 规程的

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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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16]、11.1[17]的规定。

综上所述，丽莉服饰公司不具备安全使用简易吊机的各项条

件。经查，自 2020年承租颖龙北街 6号四楼北侧区域以来，该

单位多次使用简易吊机违规实施吊装作业，最终导致事故发生。

（二）李*玲

作为厂房出租方，落实出租方安全管理责任不到位。

1.将颖龙北街 6 号四楼北侧区域出租给王林作为制衣厂房

时，未与王林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或在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2.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虽委

托冯*慈对颖龙北街 6号出租物业进行管理，但在日常管理中存

在以下问题：一是对承租单位的安全检查浮于表面、流于形式，

该单位安全隐患巡查记录显示，2024年以来每月均对颖龙北街 6

号 13家承租单位进行检查，但 1-2月未发现安全隐患，3月仅发

现一处隐患（一楼一家承租单位疏散通道堵塞），未能提前发现

丽莉服饰公司使用简易吊机的行为。二是督促承租单位落实隐患

整改不到位，安全隐患巡查记录未登记隐患整改复查情况。在

2024年 4月发现丽莉服饰公司违规使用简易吊机的安全隐患后，

仅口头警告要求丽莉服饰公司尽快拆除吊机，未及时采取行之有

[16]《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部分：总则》（GB6067.1-2010）10.1.4 应在起重机的合适位置或工作区域设有明显

可见的文字安全警示标志，如“起升物品下方严禁站人”、“臂架下方严禁停留”、“作业半径内注意安全”、“未经许

可不得入内”等。在起重机的危险部位，应有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符号，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符号应符合 GB 15052
的规定。安全标志的颜色，应符合 GB 2893的规定。

[17]《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部分：总则》（GB6067.1-2010）11.1 安全工作制度

应建立起重机安全工作制度，无论是进行单项作业还是一组重复性作业，所有起重机作业都应遵守。起重机在某

地作业或永久固定(如在厂内或码头)的起重机作业均应遵守此项原则。安全工作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

e)由通过专门培训并拥有必要权限的授权人员实行全面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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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管理措施确保该单位不再实施吊装作业，未及时复查确认该

单位的整改情况，未及时发现并制止 2024年 5月 3日该单位违

规实施吊装作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九条第二款[18]的规定。

（三）龙潭八社

作为土地出租方，对权属物业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不到位。

1.将土地出租给李*玲作为厂房地块使用时，未与承租方李*

玲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或在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

2.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一是

整治违规吊装作业力度不足。前期华洲街已对此明确监管要求并

组织多次整治，但龙潭八社未能对权属物业违规使用简易吊机的

情况进行有效管控，未能及时制止简易吊机回潮的情况。二是对

权属物业的安全检查浮于表面、流于形式。该村社多份日常安全

巡查记录未登记检查人员和隐患整改复查情况，存在安全隐患未

形成闭环管理的问题。三是督促承租单位落实隐患整改不到位。

2023年3月28日该村社检查发现丽莉服饰公司使用简易吊机后，

发出隐患整改通知书，但通知书上未明确整改意见，也未登记后

续隐患整改复查情况；2024 年 4 月下旬该村社检查发现丽莉服

饰公司使用简易吊机，仅口头警告要求自行拆除吊机；2024年 4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

经 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 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

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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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日该村社复查丽莉服饰公司发现简易吊机仍在使用，再次

口头警告要求自行拆除吊机。该村社对丽莉服饰公司多次违规使

用简易吊机的行为没有较真管到底，未及时有效督促李*玲落实

厂房出租方管理责任，未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确保丽莉

服饰公司不再实施吊装作业，未及时复查确认丽莉服饰公司的整

改情况，未及时发现并制止 2024年 5月 3日丽莉服饰公司违规

实施吊装作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五、有关单位履职情况

华洲街道办事处，2022 年 9 月制定《华洲街道“一场所一

专案一专班”工作方案》与《华洲街道特别防护期龙潭片区消防

安全巡查实施方案》，组建 3支巡查队在特别防护期 24小时开

展全方位、“地毯式”消防安全检查，累计排查单位场所 1782

家次，排查消防安全隐患数量 1924处，拆除违规吊机 148个，

拆除广告牌 29个，打通疏散通道 2处，整治违规使用可燃易燃

材料 4 处。根据区治违办工作要求，2023 年 6 月制定《华洲街

整治易燃可燃彩钢板、防盗网、违法连廊、违法简易吊机四项行

动实施方案》与《华洲街道平安建设城中村消防安全整治工作实

施方案》，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累计拆除违规吊机 1049台，

拆除乱搭建彩钢板 1326处，拆除违规防盗网 2759个，责令停业

整顿 2977家。2023年 9月 5日到龙潭颖龙北街 6号四楼对丽莉

服饰公司进行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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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事故有关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广州丽莉服饰贸易有限公司，不具备安全使用简易吊机的

各项条件，违规实施吊装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

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

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王林，广州丽莉服饰贸易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作为简易

吊机操作人员，未经过吊装技术专业培训，不具备相应的安全操

作技能，违规组织实施吊装作业，安排未经培训人员胡*生参与

吊装作业，起吊前未排除钢丝绳在卷筒的松弛现象，未采取措施

确保吊物在吊索上保持平衡稳定，在作业人员上方吊运货物；作

为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一是未组织制

定本单位吊装作业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二是未组织制定并实施

本单位吊装作业培训计划，三是未及时消除吊装作业过程中存在

的未围挡作业区域、无专门人员管理、现场无安全警示标志等事

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

项、第三项、第五项[19]和《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部分：总则》

（GB6067.1-2010）11.1、12.3.2、17.2.1 和 17.2.5 的规定，对事

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

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 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 14 -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20]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二）其它处理建议

1.颖龙北街 6号建筑物加建情况，建议由区城管和执法局指

导华洲街道办事处依法核查处理。

2.李*玲，作为颖龙北街 6 号厂房出租方，落实安全管理责

任不到位。未与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或在租赁合同

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

一协调、管理不足，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3.冯*慈，作为颖龙北街 6 号厂房管理人员，落实安全管理

责任不到位。安全检查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督促承租单位落实

隐患整改不到位，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4.龙潭八社，作为土地出租方，对权属物业落实安全管理责

任不到位。未与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或在承租合同

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

一协调、管理不足，建议由华洲街道办事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并对龙潭八社社长陈*迪和协助分管安全的副社长陈*程依规依

纪进行倒查问责。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

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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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吸取该次事故的教训，举一反三，及时采取措施，堵

塞漏洞，防止类似事故发生，各有关单位应严格按照“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

切实加强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一线三

排”机制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结合本次事故的实际情况，

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广州丽莉服饰贸易有限公司，一是在具备使用简易吊机的各

项安全条件前，禁止违规实施吊装作业；二是建立吊装规章制度

和安全操作规程，建立简易吊机设备档案，制定起重工作计划；

三是进行入职安全教育和培训，从事吊装作业人员需经过吊装技

术专业培训；四是对吊装作业区域进行围挡，确保吊物不从人员

上方经过；五是安排专门人员对吊装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管理，在

吊装作业区域设置明显可见的安全警示标志。

（二）落实出租方管理责任

李*玲，一是与颖龙北街 6号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

协议或在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二是强化对

颖龙北街 6号承租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采取有力

措施杜绝违规吊装作业，安全检查不走过场、不搞形式，深入排

查承租单位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跟进、复查承租单

位整改情况，确保隐患真查真改。

（三）落实村社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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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龙潭第八经济合作社，一是与李*玲签

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或在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督促落实厂房出租方管理责任；二是强化对权属物业承

租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安全检查不走过场、不搞

形式，对于隐患问题要较真管到底，确保隐患闭环。结合简易吊

机使用高峰时段加强巡查，有效管控违规吊装作业，对不配合、

不整改的行为上报街道处理。

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龙潭经济联合社，一是对村内道路加强

管理，结合简易吊机使用高峰时段加强路面巡查，禁止不具备简

易吊机使用安全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占道违规实施吊装作业，对不

配合、不整改的行为上报街道处理；二是对下属经济社强化监管

指导，定期抽查经济社安全管理情况，针对违规吊装作业等不规

范生产经营行为统筹制定管理硬措施，指导经济社压实经营者责

任。

（四）落实监管责任

区农业农村局，一是结合本次事故组织全区各村社开展事故

警示教育，通报事发原因、事故责任和处理情况，督促各村社针

对违规吊装作业制定有效的安全管理措施，避免类似事故发生；

二是将吊机安全纳入村社干部岗位责任制考核范畴，指导各街道

加强村社干部报酬绩效考核，督促村社干部将吊机管理工作落实

到位。

华洲街道办事处，一是强化违规吊装作业整治，加大执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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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采取“四不两直”突击检查、重点执法等形式，严厉打击违

规吊装作业问题；二是组织对龙潭经济联合社、龙潭八社、李*

玲进行约谈，通报事故原因及事故中各方存在的问题，明确整改

要求，督促各方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落实整改措施，确保隐

患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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